易门县检验检测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项目资金
二、立项依据
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手段。为有效实施易门县2026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项目，合理安排和使用项目经费，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预算，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能力建设。”第十三条第一款提出“国家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制度。”  

2.《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23〕16号）要求“年均食品安全抽检量达到4批次/千人，针对农药兽药残留的食品抽检量达到2批次/千人。”

3.《中共玉溪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检验检测机构整合改革总体方案推进落实任务分解>的通知》（玉改办发〔2023〕3号）要求：“3.保障支持业务经费。上级下达的指令性检验检测任务专项资金，划拨到承接任务的检验检测认证服务机构。上级下达的检验检测任务需地方匹配资金和本级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安排的检验检测任务，同级财政给予保障。”

4.《易门县人民政府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建成后每年拨付运转经费的承诺函》（易政函〔2010〕8号）承诺“在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人员经费的同时，每年拨付运转经费20万元，确保农产品检验检测工作正常运转。”

三、项目实施单位
本项目由易门县检验检测所申报并组织实施。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成立易门县检验检测所2026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项目领导小组，组长为所长吴应福，副组长为副所长张国敏，成员包括施晓勇、万宝云、李媛、赵明城、李平、梁发金、罗海红、郭雪等有关人员。领导小组负责拟订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联系市检验检测认证院、县农业农村局协调和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的各项工作任务，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考核，分析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指挥部署有关重大行动。

五、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开展时间为2026年1月至2026年12月。准备阶段（2026年1—3月）。采购、调试检测设备和试剂；组织人员培训；制定采样计划。采样阶段（2026年4—10月）。按照采样计划，定期对监测点农产品进行采样，确保样品具有代表性；做好样品的采集、保存、运输工作，记录详细信息。检测阶段（2026年4—10月）。实验室检测人员对采集的样品进行检测分析，做好原始数据记录，确保检测数据准确无误。数据汇总与分析阶段（2026年11—12月）。对检测数据进行汇总，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和变化趋势；编写年度监测报告，包括结果分析、存在问题和建议等内容。

六、项目资金安排

易门县2026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任务298批次（按2023年末易门县常住人口14.9万人、2.0批次/千人计算），按600元/批次样品预算，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17.88万元。

（一）样品抽样费用：65000元。用于购买抽样工具、样品、包装材料、样品制备，支付抽样车辆运行费、抽样人员伙食补助费等。

（二）样品检测直接费用：55000元。用于购买样品检测所消耗的试剂、材料、标准物质及实验室气体等。

（三）样品检测间接费用：35000元。包括仪器设备检定费、仪器设备易损易耗件费、仪器设备维护修理费、实验室检验能力验证费、实验室废弃物处置费、其他实验室消耗品费等费用。

（四） 检测人员培训费用：15000元。用于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人员培训，提高检测人员的业务水平。

（五）其他费用：8800元。包括项目管理费用、办公费用等。

七、项目实施内容和措施

（一）目标任务

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23〕16号）和省、市食品安全考核目标任务要求，对标对表完成2.0批次/千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考核目标任务，易门县2026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任务数为298批次（按2023年末易门县常住人口14.9万人计算）。

（二）项目具体内容

1. 样品采样。根据本县农产品生产分布情况，按比例抽取蔬菜、水果等样品，覆盖主要产区和市场。

2. 样品检测。针对53项农药残留指标，采用先进检测技术进行精准检测。

3. 数据处理与反馈。及时录入检测数据，对不合格产品信息反馈给相关部门，追根溯源，采取措施。

（三）保障措施

1. 技术保障：选择的检测标准方法适宜，检测范围涵盖了拟开展的样品类别及其检测项目、参数，按要求开展方法验证，开展的项目、参数的检出限、线性、准确度和精密度符合要求。

2. 设备保障：配备检测方法所要求的气相色谱、原子荧光等仪器设备，进行了检定/校准并满足要求。

3. 材料保障：配备了经“双认证”通过的53项检测项目的标准物质，配备了检测方法所需的试剂、耗材。

4. 环境保障：实验室具备满足开展相关项目、参数检测的设施条件，包括：样品处理室、样品制备室、样品贮存室及相关控温、控湿、冷贮、安全、监控设施、设备等。

5. 人员保障：承担项目、参数检测工作的相关检测人员具备相关检测技术和能力，具备相关仪器、设备的使用授权。

八、分月用款计划和支出目标

（一）第一季度。完成检测设备和试剂调试、采购，完成抽样计划制定和抽样人员培训。支出4万元，资金使用进度约22%。

（二）第二季度。按照计划进行农产品抽样，实验室对样品进行检测。支出3.5万元，合计支出7.5万元，资金使用进度约42%。

（三）第三季度。按照计划进行农产品抽样，实验室对样品进行检测；参加能力验证；对仪器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支出8万元，合计支出15.5万元，资金使用进度约87%。

（四）第四季度。按照计划进行农产品抽样，实验室对样品进行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和汇总，对全年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进行总结和评估。支出2.38万元，合计支出17.88万元，资金使用进度100%。

九、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一是客观地掌握我县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状况，准确分析风险因子、有害因素和残留来源，及时发现和有效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二是找准存在的问题，更好地指导和规范农业生产行为，不断提升我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促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健康发展；三是提供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依据，通过检打联动，依法查处不合格产品，坚决守住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确保全县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十、项目实施的保障制度

内控制度方面我单位已按照相关规定严格制定《易门县检验检测所内部控制制度》，该项目的实施按照内控制度中关于风险评估和控制方法、单位层面内部控制、业务层面内部控制、评价与监督等项规定严格执行；

财务制度方面我单位依据财政法规和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了《易门县检验检测所财务管理制度》，对于本项目，严格按照财务制度中预算执行、经费支出审批、财务报销流程等规定执行，确保资金使用合法合规且专款专用；

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方面我单位已建立《易门县检验检测所预算绩效管理制度》，项目实施按照其中绩效目标设定、绩效监控动态化、绩效评价科学客观、结果应用有效的规定严格落实，保障项目实现预期监测效果和效益。



